
 

 

 

 

 

校長鈞鑒： 

 

新高中通識新高中通識新高中通識新高中通識教育科教育科教育科教育科「「「「法治法治法治法治和和和和社會政治參與社會政治參與社會政治參與社會政治參與」」」」    

實地考察實地考察實地考察實地考察    --------    高等法院高等法院高等法院高等法院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學系「通識教育支援計劃」將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

七日（星期三）舉辦新高中通識教育科「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 高等法院實地考察活動高等法院實地考察活動高等法院實地考察活動高等法院實地考察活動，

現誠邀 貴校老師出席，可實地了解司法機關之運作，並與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交流。 

 

有關考察詳情臚列如下： 

日  期：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三） 

時  間：下午三時十五至五時十五分 

地  點：香港金鐘道 38 號高等法院大樓(集合地點為高等法院大樓低層一樓大堂) 

請  貴校於一一一一月月月月十十十十五五五五日日日日或以前填妥所附之回條並傳真至 2603 7128。考察名額有限，計劃

將以先到先得的方法處理 貴校老師之報名，並於稍後將報名結果另函通知。倘有查詢，歡

迎致電馮佩君女士(電話：2603 7471)或侯敏靈女士(電話：2603 6511)。 

 

順祝 

教安！ 

 

香港中文大學 

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學系 

通識教育支援計劃 協調主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吳家傑先生 

 

二零一零年一月六日 

 

附件：考察活動報名表及場地位置指示圖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CURRICULUM & INSTRUCTION 

“STILLS” PROJECT 

FACULTY OF EDUCATION, CUHK, SHATIN, HONG KONG 香港  新界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教育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  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學系  通識教育支援計劃 

  TEL FAX 

 電話 
(852) 2603 6511 傳真 

 (852) 2603 7128 



致：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馮佩君女士 

傳真號碼：2603 7128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新高中通識教育科新高中通識教育科新高中通識教育科「「「「法治法治法治法治和和和和社會政治參與社會政治參與社會政治參與社會政治參與」」」」    

實地考察實地考察實地考察實地考察    --------    高等法院高等法院高等法院高等法院    
 

 

 

學校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校老師報名參加有關考察活動。                

 

考察主題: 高等法院 

日    期：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三） 

時    間：下午三時十五至五時十五分 

地    點：香港金鐘道 38 號高等法院大樓(集合地點為高等法院大樓低層一樓大堂) 

 

 姓名 電郵地址 手提電話號碼 

1. 先生/女士   

2.   先生/女士   

3. 先生/女士   

 

同工如對法治有任何問題希望與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交流，可在下列位置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新高中通識教育科新高中通識教育科新高中通識教育科「「「「法治法治法治法治和和和和社會政治參與社會政治參與社會政治參與社會政治參與」」」」    

實地考察實地考察實地考察實地考察    --------    高等法院高等法院高等法院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高等法院高等法院高等法院位置位置位置位置指示圖指示圖指示圖指示圖    

香港金鐘道香港金鐘道香港金鐘道香港金鐘道 38 號高等法院大樓號高等法院大樓號高等法院大樓號高等法院大樓    

(港鐡港鐡港鐡港鐡金鐘金鐘金鐘金鐘站站站站 C1 出口出口出口出口) 

  

* 集合地集合地集合地集合地點為點為點為點為高等法院大樓低層一樓高等法院大樓低層一樓高等法院大樓低層一樓高等法院大樓低層一樓大堂大堂大堂大堂。 

** 場地不設泊車位，參加者請盡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